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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大走访” 紧盯“主战场”
农行宁波市分行推进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落地见效

宁波一家汽车销售公司抓住新能源
汽车走俏机遇，准备大量铺货，却在交
货付款日期临近时遇到了几笔企业订金
回款难的问题。农行宁波高新区分行业
务经理获悉情况后，根据小微企业融资
协调工作机制要求，优化办贷流程，迅
速收集资料、开展平行作业，仅用两个
工作日就将 1000 万元贷款报批、投放
到位。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慢，最主要
的制约环节在于企业与银行间的信息壁
垒。为了推动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
制快速落地，确保小微企业融资需求

“响应快”，农行宁波市分行全面优化工
作机制，成立一级分行、经营行两级专
班，积极对接辖内小微企业，确保第一
时间把握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同时开辟
绿色通道，对小微企业放贷、续贷等工
作优先受理、优先调查、优先审查、优

先审批、优先投放，确保应贷尽贷、能贷
快贷。

农行宁波鄞州分行小微企业融资协调
工作机制工作专班成立后，快速制定实施
方案和目标任务，走访鄞州科技信息孵化
园、宁波微电子创新产业园等 7 家小微企
业园区，全面排摸园区小微企业的融资需
求，同时开展政策和产品宣讲，目前已与
20 余家园区内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农行宁波慈溪分行工作专班迅速走访
慈溪市天元铁皮市场，全面摸排小微企业
和商户的融资需求，实行“一项目一方案
一授信”，以最快的速度打通企业需求与
银行供给“直接对话”通道。

农行宁波高新区分行打破部门壁垒，
在业务调查、授信审批、客户服务等环节紧
密配合，形成高效流畅的服务链，同时深化
限时办结、绿色审批通道、平行作业等机
制，全力提高小微企业融资支持效率。

■优化工作机制，确保“响应快”

近期，根据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有关优化无
还本续贷政策，助
力小微企业畅通
融资渠道、降低融
资成本的有关部
署，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宁波监
管局会同市发改
委建立了支持小
微企业融资协调
工作机制，引导银
行机构快速落地
增量政策，精准灌
溉小微企业资金
需求。

农行宁波市
分行积极贯彻落
实总行、监管部门
和宁波市委、市政
府工作要求，聚焦
区域经济特色，与
各级政府专班高
效联动，深入开展

“千企万户大走
访”活动，积极对
接区域内小微企
业融资需求，全力
推动小微企业融
资协调工作机制
落地见效，打通金
融惠企利民“最后
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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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的各类小微产业园内，企业集
聚、资源集约、产业集群，是小微企业
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发挥作用的“主战
场”。农行宁波市分行紧紧抓住这一着力
点，引导各级行积极推进产业园区战略
合作，按照“一园一方案”“一企一策”
的原则，为产业园区及小微企业提供多
元化金融服务，不断提升普惠金融服务
的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据统计，
目前，农行宁波市分行已在全市范围内
对接 54 个小微产业园区，贷款余额超 45
亿元。

农行宁波北仑分行持续深化与宁波
开发区科技创业园、宁波开发区智能装
备园全面战略合作，积极推广“伙伴银
行”金融服务新模式，在信贷规模、团
队服务、渠道建设等方面给予重点保
障，同时优化操作流程，提高审批效
率，推动“银、园、企”高效精准对
接，目前已为两个园区内的 24 家企业提
供授信超过 3 亿元。

农行宁波高新区分行加强“伙伴银

行”合作，主动上门到宁波民和产业
园、浙江大学科技园宁波分园等园区开
展“点对点”“面对面”服务，重点帮助
园区内企业解决轻资产、研发阶段授信
难、融资难等实际问题，及时为浙江大
学科技园宁波分园内一家国家级高新技
术 小 微 企 业 发 放 一 笔 50 万 元 “ 微 捷
贷 ”， 帮 助 企 业 解 决 更 新 设 备 所 需 资
金；制定整套金融服务方案，满足宁波
民和产业园内企业从初创期到成熟期、
扩张期等各发展阶段的结算、信贷、现
金管理、理财规划等方面的金融服务需
求。

农行宁波前湾新区支行组建专属服
务团队，专项对接宁波前湾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下辖的数字经济产业园、沪甬合
作示范园、跨境电商园区等园区，加大
资源倾斜和政策保障力度，积极满足园
区内企业金融服务需求，截至目前已与
园区内 20 余家企业达成合作，其中 12 家
小微企业获得贷款 1.5 亿元。

（张正伟 陈芋荣 张融）

■当好园区伙伴，确保“覆盖广”

为加速推进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
工作机制落地见效，农行宁波市分行召
开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工作专班
会议，组建包括市分行和 15 家分支行
在内的 137 人工作专班，部署开展“千
企万户大走访”活动，深入“专精特
新”、进出口企业等各类小微客户，以
申报清单、推荐清单“两张清单”批量
走访、全面排摸，确保信贷资金精准触
达。

农行宁波江北分行工作专班在走访
中获悉一家制造业集团公司的上下游小
微客户存在缺担保、融资难等问题，及
时通过供应链融资业务，为该集团公司
的 4 家下游小微企业发放贷款 4000 万
元。农行宁波明州支行工作专班在走访
中主动作为，通过“金穗亩均贷”与

“乡村振兴带头人”组合贷款的方式，
为一家铁路信号设备厂发放贷款 1330

万元，同时为企业定制续贷方案。农行宁
波宁海支行工作专班拓展思路，通过园区
企业“以老带新”，走访对接辖内生命力
产业园和金宁石材市场小微企业融资需
求，成功与 6 家园区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
向。

为了快速推进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
机制落地见效，农行宁波市分行还在辖内
170 个网点成立党员突击队，进园区、进
企业开展政策宣讲、融资对接。农行宁波
余姚分行党员突击队走进当地小微产业园
区，结合企业融资需求，灵活制定普惠金
融贷款、结算现金产品及跨境支付等一揽
子金融服务方案；农行宁波镇海支行党员
突击队走访林卉大厦小微产业园，成功对
接一家礼品公司，达成贷款意向 300 万
元；农行宁波前湾新区支行党员突击队积
极推广“续捷 e 贷”等特色产品，为一家
金属制品公司提供无还本续贷 31.7 万元。

■深入“大走访”，确保“情况明”

为加快建设法治政府，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市人民政府对现行
有效的规章进行了全面清理，决定
对下列规章予以废止：

一、宁波市卫星城市行政执法
管理办法 （2010 年 9 月 2 日宁波市
人民政府令第 179 号公布）。

二、宁波市国家安全机关工作
人员使用侦察证和特别通行标志
暂 行 办 法 （1998 年 11 月 10 日 宁
波市人民政府令第 72 号公布，根
据 2016 年 1 月 11 日宁波市人民政
府令第 226 号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
于修改部分政府规章的决定》 修
正）。

三、宁波市人民防空警报设施
管理办法 （2000 年 6 月 30 日宁波
市人民政府令第 82 号公布，根据
2016 年 1 月 11 日宁波市人民政府

令第 226 号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
修改部分政府规章的决定》 第一次
修正，根据 2020 年 2 月 27 日宁波
市人民政府令第 253 号 《宁波市人
民政府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政府规
章的决定》 第二次修正）。

四、宁波市东钱湖水域管理办
法 （2013 年 1 月 8 日宁波市人民政
府令第 202 号公布）。

五、宁波市民用建筑节能管理
办法 （2015 年 1 月 15 日宁波市人
民政府令第 216 号公布，根据 2016
年 1 月 11 日宁波市人民政府令第
226 号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

部分政府规章的决定》 修正）。
六、宁波市特殊天气劳动保护

办法 （2015 年 1 月 16 日宁波市人
民政府令第 217 号公布）。

七、宁波市城乡规划实施规定
（2015 年 2 月 6 日宁波市人民政府
令第 218 号公布，根据 2016 年 1 月
11 日宁波市人民政府令第 226 号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部分政
府规章的决定》 第一次修正，根
据 2017 年 12 月 21 日宁波市人民政
府 令 第 240 号 《宁 波 市 人 民 政 府
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政府规章的
决定》 第二次修正，根据 2018 年
12 月 13 日宁波市人民政府令第 244
号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和废
止部分政府规章的决定》 第三次修
正）。

八、宁波市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2016 年 1 月 15 日宁波市人民政府
令第 227 号公布）。

九、宁波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

若干规定 （2016 年 1 月 15 日宁波市
人民政府令第 228 号公布）。

十、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委托下
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 （2016
年 9 月 12 日宁波市人民政府令第 233
号公布）。

十一、宁波市人民防空工程管理
办法 （2017 年 3 月 22 日宁波市人民
政府令第 237 号公布，根据 2020 年 2
月 27 日宁波市人民政府令第 253 号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和废止部
分政府规章的决定》 修正）。

十二、宁波市公共数据安全管理
暂 行 规 定 （2020
年 9 月 25 日宁波市
人民政府令第 254
号公布）。

本决定自公布
之日起施行。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宁波市卫星城市行政执法管理办法》等12件规章的决定

市人民政府决定对下列 5 件规
章予以修改：

一、将《宁波市气象灾害预警信
号发布与传播管理办法》第三条第
二款修改为：“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包
括台风、大风、暴雨、暴雪、寒潮、低
温、霜冻、道路结冰、冰雹、高温、干
旱、雷电、大雾、霾、雷暴大风等十五
类，并根据气象灾害可能造成的危
害程度、紧急程度以及发展态势分
为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四个
等级，分别用蓝色、黄色、橙色、红色
标识。”

第五条第一款修改为：“气象灾
害预警信号实行属地发布制度。区

（县、市）气象台站负责发布本行政
区域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二、将《宁波市城市照明管理办
法》第四条第一款修改为“市和区

（县、市）城市照明主管部门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城市照明设施建设、运
行、维护管理工作”，并删去第二款。

第八条第一款修改为：“市和县
（市）城市照明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自
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组织编制
城市照明专项规划，经依法批准后
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第二款修改为：“政府
投资新建、改（扩）建功能照明、景观
照明设施以及已移交城市照明主管
部门管理的功能照明、景观照明设
施提升改造，由城市照明主管部门
组织实施。”

第十六条修改为：“政府投资和
社会捐赠建设的照明设施，建设单
位应当及时移交城市照明主管部门
管理；其他主体建设的照明设施，符
合城市照明相关标准、且具备纳入

城市照明智能控制系统技术和安全
条件的，可以无偿移交城市照明主
管部门管理。穿越城镇的公路路段
上的照明设施移交管理的，城市照
明主管部门应当接收并加强管理。

“按照前款规定移交照明设施
的，建设单位或者所有权人应当与
城市照明主管部门签订书面交接协
议，明确照明设施运行、维护责任，
同时移交有关技术基础资料，并协
助办理相关事项的变更手续。”

删去第三十条。
三、删去《宁波市公共机构节能

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
第二十九条修改为：“公共机构

未按规定配备和使用公务车辆的，
由机关事务管理机构会同有关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予以
通报，并由有关机关对公共机构负
责人依法给予处分。”

四、将《宁波市餐厨垃圾管理办
法》第四条修改为：“餐厨垃圾管理
应当遵循分级负责、单独投放、统一
收运、集中处置的原则，实行餐厨垃
圾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第五条修改为：“市和区（县、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餐厨垃圾
管理工作的领导，按照环境卫生设
施、生活垃圾治理专项规划和国家、
省有关规定，协调推进和组织建设
餐厨垃圾收运、处置设施和运行体
系。”

第七条修改为：“市市容环境卫

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托生活垃圾
管理信息系统，建立全市统一的餐
厨垃圾管理信息应用，设置电子台
账功能，采集餐厨垃圾投放、收运、
处置相关信息，归集有关行政管理
部门实施相关行政许可、行政处罚
及其监督检查、信用管理等信息，实
现餐厨垃圾管理网络化、精细化。”

第十条修改为：“从事餐厨垃圾
收运、处置活动，应当具备国家、省
规定的条件。

“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通过招标、特许经营等方式确定餐
厨垃圾收运企业（以下简称收运企
业）、餐厨垃圾处置企业（以下简称
处置企业），并与其签订餐厨垃圾收
运、处置经营服务协议。”

第十三条改为第十一条，修改
为：“餐厨垃圾收运车辆及容器外部
的标志、标识的样式、规格应当规
范，由市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
门负责制定并公布。”

第十五条改为第十三条，修改

为：“产生单位应当设置餐厨垃圾收
集容器，将餐厨垃圾单独投放，交由
收运企业统一收运。

“城镇排水设施覆盖范围内的
产生单位应当将污水排入城镇排水
设施，并依法取得污水排入排水管
网许可。排入城镇排水设施的污水
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第十七条改为第十五条，修改
为：“收运企业应当采取密闭化运输
的方式，将餐厨垃圾运输到收运经
营协议约定的处置企业进行处置，
不得在收运过程中掺入水等液体或
者混入非餐厨垃圾。

“处置企业与收运企业应当对
交接的食物残余、废弃食用油脂的
来源、数量，以及交接双方、收运车
辆驾驶人等信息相互予以确认。”

第十八条改为第十六条，修改
为：“处置企业对餐厨垃圾进行资源
化利用、无害化处理的设施、工艺、
材料及运行，应当符合餐厨垃圾处
理技术规范和相关标准。采用微生

物菌剂处置工艺的，应当按照国家
规定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处置企业处置餐厨垃圾时，产
生的噪声、排放的废水和废气，以及废
渣的处理等，应当符合环境保护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防止二次污染。”

第十九条改为第十七条，修改
为：“收运企业、处置企业因设施检
修、调整等事由暂停收运、处置的，
应当提前十五日报告所在地市容环
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并提交收运、
处置应急处理方案；因突发事由暂
停收运、处置的，应当及时报告并采
取应急处理措施。

“收运企业、处置企业需要终止
餐厨垃圾收运、处置的，应当按照收
运、处置经营协议的约定办理；市容
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确
定承接收运、处置的企业。”

第二十一条改为第十八条，修改
为：“产生单位、收运企业、处置企业
应当建立相应的记录台账，如实记录
投放、收运、处置食物残余和废弃食
用油脂的来源、数量、去向等信息。”

第二十二条改为第十九条，修
改为：“产生单位按照生活垃圾处理
费的规定缴纳相关费用。

“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会同财政、价格主管部门测算餐厨
垃圾收运、处置的运营成本，合理确
定支付费用标准和方式；按照餐厨
垃圾收运、处置经营服务协议，向收
运企业、处置企业支付相关费用。

“餐厨垃圾收运、处置服务费用纳
入生活垃圾处理费列支，不足部分由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给予补贴。”

第二十五条改为第二十一条，修
改为：“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
加强对收集点或者收集场所环境卫生
的监督管理，指导、督促产生单位履行
本办法规定的义务。”

第二十六条改为第二十二条，修
改为：“鼓励餐饮服务、环境卫生等行
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协助有关行政
管理部门规范行业内餐厨垃圾投放、
收运、处置活动，推广餐厨垃圾源头减
量化方法，将其纳入行业自律规范和
行业管理内容。”

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二十四条，修
改为：“违反本办法规定，机关、事业单
位食堂未按规定将餐厨垃圾交由收运
企业统一收运，除依法给予处罚外，由
有权机关追究机关、事业单位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
行政责任。”

删去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十
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款、
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
第三十一条。

五、将《宁波市母婴设施建设与管
理办法》第六条第一款修改为：“施工
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在审查建设项目
时，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相关标准对母
婴室设计图纸进行审查。”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相关规章的
条文顺序作相应调
整，并对个别文字
作了修改。

本 决 定 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宁波市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管理办法》等5件规章的决定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 〈宁波市卫星城市行政执法管理办
法〉 等 12 件规章的决定》 已经 2024 年 11 月 11 日市人民政府第 90 次
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 汤飞帆
2024年11月19日

宁波市人民政府令
第275号

扫码看解读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 〈宁波市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
播管理办法〉 等 5 件规章的决定》 已经 2024 年 11 月 11 日市人民政府
第 90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市长 汤飞帆
2024年11月21日

宁波市人民政府令
第276号

扫码看解读


